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

029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及转让相关 IT 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辽港股份”）拟收购招商局

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国科”）所持有的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信科技”）100%

股权和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PN”）79.03%股权，港信科技100%股权

的评估值和转让价格均为1,931.15万元，DPN79.03%股权的评估值和收购价格均为

6,371.60万元，收购价款合计8,302.75万元。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港集箱”）、全资孙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

发物流”）拟向招商港口分别转让其持有的22.3779%和13.2563%（合计35.6342%）招商国

科股权，转让价格按照评估值，分别为5,708.34万元和3,381.53万元，转让价款合计

9,089.87万元。本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参与本次交易各方与协议其他方进行的同类交易金额13,545.24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3年9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3次临时会议对《关于收购及转让相关IT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辽港股份”）拟收购招商局

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国科”）所持有的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信科技”）100%股权和

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PN”）79.03%股权，港信科技100%股权的评估值

和转让价格均为1,931.15万元，DPN79.03%股权的评估值和收购价格均为6,371.60万元，收购

价款合计8,302.75万元。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港集

箱”）、全资孙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发物流”）拟向招商港口分

别转让其持有的22.3779%和13.2563%（合计35.6342%）招商国科股权，转让价格按照评估值，

分别为5,708.34万元和3,381.53万元，转让价款合计9,089.87万元。招商港口和招商国科均为

本公司实控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及转让相关IT公司股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完成后，港信科技将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DPN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招商港口和招商国科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招商港口现任副董事长、首

席执行官徐颂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6.3.2、6.3.3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及需经有关部门审批的说明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未构成重组上

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9月25日，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3年第1次会议审议，独

立董事全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23年9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3次

临时会议对《关于收购及转让相关IT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王志

贤先生、魏明晖先生、徐鑫先生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需要和本次交易进程全权处理本次

交易后续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正式协议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事前审核，并出具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招商港口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18832968J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三路一号招商局港口大厦 23-

25楼 

法定代表人 徐颂 

注册资本 249,907.466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0年 7月 19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进出口各

类货物保税仓储业务；港口配套园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

国际、国内货物的装卸、中转、仓储、运输，货物加工处

理；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国际货运

代理；租车租船业务；为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

船舶港口服务；船舶拖带（不得使用外国籍船舶经营）；

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

货物和技术除外；港口物流及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现

代物流信息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

关配套服务；物流方案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港务工程技

术的开发、研究、咨询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变更 

主要股东 

China Merchants Por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港通

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 

2.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1）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招商港口投资运营业务包括集装箱及散杂货装卸服务，并已于中国沿海主要枢纽港建立较

为完善的港口网络群，成功布局六大洲。港口投资方面，捕捉港口、物流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308194a88a5237a66930aa3f569747da&entry=2115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c321892b47ac394f047053400d209f0a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c321892b47ac394f047053400d209f0a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336245743526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908311816189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9083118161896


机会，进一步完善全球港口网络。综合开发业务通过创新的园区业务模式和服务，深入挖掘港

口与园区协同价值。智慧科技业务利用前沿的数字化技术，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

势，驱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港口生态圈业务以港口为核心以及港口拖轮服务、理货业

务、工程监理和管理业务。招商港口 2020-2022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7.6亿元、152.8

亿元和 162.3亿元。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2022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23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525,530,887.76 204,928,889,409.33 

负债总额 69,263,745,690.53 74,177,228,841.93 

应收款项总额 7,922,714,282.81 11,136,307,213.51 

净资产 54,267,143,304.02 55,744,255,220.13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230,489,127.55  7,795,261,570.99 

营业利润 9,286,030,778.93  4,647,341,992.13 

净利润 3,337,446,222.82  1,902,334,75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20,377,390.35 2,310,845,305.96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和招商港口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招商港口现任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徐

颂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除此之外，招商港口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招商港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招商国科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207614X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57 号科技大厦二期 A 栋 401 房

间 

法定代表人 李玉彬 

注册资本 8,784.823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1年 11月 26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网络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对外承包

工程；无船承运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

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3.7351%； 

大港集箱，持股比例为 22.3779%； 

集发物流，持股比例为 13.2563%； 

招商港口，持股比例为 13.1813%；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4495%。 

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 

3.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1）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招商国科主要业务为客户提供智慧港口、智慧园区整体解决方案和提供一揽子交钥匙工程

以及上线后的系统运维服务，主要产品包括码头操作类、园区平台类、港航物流生态圈社区平

台，企业管理类等产品。招商国科 2020-2022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 16,034.06 万元、

48,442.59 万元和 54,788.23 万元。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1,579,654.03 523,882,420.52 

负债总额 281,931,458.16 290,507,988.84 

应收款项总额 66,555,159.12 85,738,242.99 

净资产 286,769,489.41 220,598,419.61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7,882,339.37 158,124,910.10 

营业利润 77,949,129.73 1,541,963.28 

净利润 67,288,824.90 6,014,29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796,245.90 -93,102,440.05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和招商国科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除此之外，招商国科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4.招商国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招商国科 35.6342%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207614X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1057 号科技大厦二期 A 栋 401 房

间 

法定代表人 李玉彬 

注册资本 8,784.823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1年 11月 26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网络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对外承包

工程；无船承运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

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3.7351%； 

大港集箱，持股比例为 22.3779%； 

集发物流，持股比例为 13.2563%； 

招商港口，持股比例为 13.1813%；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4495%。 

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 

优先权情况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2.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招商国科主要业务为客户提供智慧港口、智慧园区整体解决方案和提供一揽子交钥匙工程

以及上线后的系统运维服务，主要产品包括码头操作类、园区平台类、港航物流生态圈社区平

台，企业管理类等产品。招商国科2020-2022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16,034.06万元、

48,442.59万元和54,788.23万元。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1,579,654.03 523,882,420.52 

负债总额 281,931,458.16 290,507,988.84 

应收款项总额 66,555,159.12 85,738,242.99 

净资产 286,769,489.41 220,598,419.61 

 2022年度 2023年半年度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7,882,339.37 158,124,910.10 

营业利润 77,949,129.73 1,541,963.28 

净利润 67,288,824.90 6,014,29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796,245.90 -93,102,440.05 

4.评估账面价值 

本次交易已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

圳分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招商国科截至2023年2月28日的资产进行

了审计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1）审计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于2023年8月4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招

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深圳报（审）字（23）第S00014号）。 

（2）评估情况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出具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

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46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及

收益法对招商国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结果。 

招商国科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41,912.69万元，评估价值为44,429.50万元，增值

额为2,516.81万元，增值率为6.00%；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9,387.64万元，评估价值为18,920.65

万元，减值额为466.99万元，减值率为2.41%；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2,525.05万元，评估价值为

25,508.85万元，增值额为2,983.80万元，增值率为13.25%。拟转让的招商国科35.6342%股权

对应估值为9,089.87万元。 

5.招商国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涉及的招商国科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等情形，招商国科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港信科技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804587303317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 1号业务大厦 628 房间 

法定代表人 汪沛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1年 11 月 25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基础电信业务，建筑智能化工

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互联

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物联网设

备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人工智

能硬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光缆销售，

办公设备销售，导航终端销售，终端计量设备销售，电池销

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智能港口装卸设备销售，显示器件销售，光纤

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住房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讯设备修

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招商国科，持股比例为 100% 

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 

2.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港信科技具有工程施工资质，主要负责港口信息化建设工程施工、通信工程建设施工。港

信科技2020-2022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608.72万元、8,479.45万元和10,382.02万元。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609,289.99 51,547,556.82 

负债总额 11,836,536.09 29,110,347.12 

应收款项总额 7,699,145.90 9,127,153.6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62,772,753.90 22,437,209.70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3,820,213.06 34,422,477.03 

营业利润 29,442,987.68 7,730,461.98 

净利润 24,604,796.00 7,426,88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5,751.40 2,031,748.20 

4.评估账面价值 

本次交易已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

连分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港信科技截至2023年2月28日的资产进行

了审计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1）审计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于2023年5月9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营

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连报(审)字(23)第S00004号）。 

（2）评估情况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出具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

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34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及

收益法对港信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结果。 

港信科技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7,234.93万元，评估价值为7,476.47万元，增值额

为241.54万元，增值率为3.34%；总负债账面价值为5,545.32万元，评估价值为5,545.32万元，

无增减值变动；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689.61万元，评估价值为1,931.15万元，增值额为241.54

万元，增值率为14.30%。拟收购的港信科技100%股权对应估值为1,931.15万元。 

5.港信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涉及的港信科技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等情形，港信科技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三）DPN79.03%股份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427234633329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保税区西关门路市场大厦 216室 

法定代表人 汪沛 

注册资本 3,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0年 8月 31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

域名注册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无船承运业务，物联网技术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平面设计，供应

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招商国科，持股比例为 79.03%； 

大连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0.97% 

实际控制人 招商局集团 

优先权情况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2.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DPN立足于现代物流、通关服务、政务审批等领域，提供集物流协同作业支持、物流监管

支持、信息增值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信息平台电子化服务,与港航和物流业界、政府及监

管部门共享电子商务及电子政务的高效与便捷。经过历年持续努力，DPN已发展成为东北及环

渤海地区最大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运营商和专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同时DPN围绕核心产品，



建立了涵盖整个物流链的全方位、一体化的IT服务体系，能够为客户提供IT系统规划、应用软

件开发、软件产品实施、计算机系统集成、IT支持运营、应用系统维护、管理咨询、专业解决

方案等整体服务。近三年随着智慧港口建设项目的运营及实施，DPN收入规模不断增长。DPN 

2020-2022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13,212.72万元、15,816.32万元和19,536.99万元。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6,035,620.16 179,233,165.09 

负债总额 125,263,009.25 116,637,446.83 

应收款项总额 48,389,911.15 35,758,239.6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110,772,610.91 62,595,718.26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5,369,903.67 41,741,646.80 

营业利润 24,995,839.28 -12,178,966.22 

净利润 22,975,235.80 -9,450,76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51,013.82 -40,950,533.63 

4.评估账面价值 

本次交易已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

连分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DPN截至2023年2月28日的资产进行了审

计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1）审计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于2023年5月9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大

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连报(审)字(23)第S00003号）。 

（2）评估情况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出具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



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40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

法及收益法对DPN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结果。 

DPN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6,493.31万元，评估价值为17,299.42万元，增值额为

806.11万元，增值率为4.89%；总负债账面价值为9,237.17万元，评估价值为9,237.17万元，

无增减值变动；净资产账面价值为7,256.14万元，评估价值为8,062.25万元，增值额为806.11

万元，增值率为11.11%。拟收购的DPN79.03%股份对应估值为6,371.60万元。 

5.DPN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交易涉及的 DPN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

形，DPN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关联交易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的评估报告以2023年2月28日为基准日，由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

转让所涉及的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

第090034号）、《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

评报字（2023）第090040号）和《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

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46号）。根据前述评估报告，港信科技100%股权价值为1,931.15

万元；DPN79.03%股份价值为6,371.60万元；招商国科35.6342%的股权价值为9,089.87万元。 

本次交易以上述备案后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并经各方公平磋商，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招商国科与辽港股份就港信科技 100%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转让方（甲方）：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及转让标的 

本协议的标的公司为港信科技，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股东全部实缴注册资本，由甲

方100%持股。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港信科技100%的股权。 

3.股权转让的数量及价格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出具的《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

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34号），港信科技100%股权的评估

值为1,931.15万元。以标的公司评估值为参照根据，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按评估值转让，港信

科技100%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931.15万元。 

甲方同意将持有港信科技10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800万元）转让给乙方，总价款合计

为1,931.15万元。 

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于2023年7月7日获得甲方实施产权转让的批准主体的批准，同意采取

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依法转让给乙方。 

4.支付方式及转让税费 

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总价款的90%，即人民币1,738.04万元至甲方账户。 

在乙方依照前款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后30日内，甲方应协助乙方到港信科技登记机关办理变

更手续。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10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付剩余的10%，即人民币193.11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各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缴纳。 

5.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所涉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交割日（以下简称“交割

日”）。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公司及其资产负

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的正常经营，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出

现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重大不利影响指标的公司被申请且被受理破产、被宣告资不抵债、解散、清算、结业、债

务重整、其主营业务或主要资产被第三方接管、连续30天无法从事日常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均由受让方享有及承担。但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因甲方未根据

协议约定取得乙方事先书面同意，擅自批准标的公司从事相关事项，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亏损由

甲方承担。 

6.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招商国科与辽港股份就 DPN79.03%股份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转让方（甲方）：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及转让标的 

本协议的标的公司为DPN，注册资本3,200万元人民币，股东全部实缴注册资本，其中79.03%

由甲方持股，对应实缴金额为2,528.96万元。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

DPN79.03%的股份。 

3.股份转让的数量及价格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出具的《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

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40号），DPN79.03%股份的

评估值为6,371.60万元。以标的公司评估值为参照根据，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按评估值转让，

DPN79.03%股份的转让价格为6,371.60万元。 

甲方同意将持有DPN79.03%的股份（对应认缴出资2,528.96万元）转让给乙方，总价款合

计为6,371.60万元。 

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于2023年7月7日获得甲方实施产权转让的批准主体的批准，同意采取

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依法转让给乙方。 

4.支付方式及转让税费 



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总价款的90%，即人民币5,734.44万元至甲方账户。 

在乙方依照前款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后30日内，甲方应协助乙方到DPN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

续。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10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付剩余的10%，即人民币637.16万元。 

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各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缴纳。 

5.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所涉股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变更登记之日为股份交割日（以下简称“交割

日”）。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份交割日之间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公司及其资产负

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的正常经营，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出

现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重大不利影响指标的公司被申请且被受理破产、被宣告资不抵债、解散、清算、结业、债

务重整、其主营业务或主要资产被第三方接管、连续30天无法从事日常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均由受让方享有及承担。但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因甲方未根据

协议约定取得乙方事先书面同意，擅自批准标的公司从事相关事项，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亏损由

甲方承担。 

6.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大港集箱与招商港口就招商国科 22.3779%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转让方（甲方）：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及转让标的 

本协议的标的公司为招商国科，注册资本8,784.8234万元人民币，股东全部实缴注册资本，

其中由甲方持股22.3779%，对应实缴金额为1,965.86万元。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

持有的招商国科22.3779%的股权。 

3.股权转让的数量及价格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出具的《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

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46号），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

https://www.qcc.com/firm/f1342515970265c5edd2c136ed4af992.html


25,508.85万元。以标的公司评估值为参照根据，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按评估值转让，招商国

科22.3779%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5,708.34万元人民币。 

甲方同意将持有招商国科22.3779%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1,965.86万元），总价款为

5,708.34万元，转让给乙方。 

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经甲方申请，于2023年7月7日获得甲方实施产权转让的批准主体的批

准，同意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依法转让给乙方。 

4.支付方式及转让税费 

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总价款的90%，即人民币5,137.51万元至以银行转

账方式支付甲方账户。 

在乙方依照前款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后30日内，甲方应协助乙方到招商国科登记机关办理变

更手续。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10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付剩余的10%，即人民币570.83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各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缴纳。 

5.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所涉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交割日（以下简称“交割

日”）。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公司及其资产负

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的正常经营，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出现任何

重大不利影响的，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重大不利影响指标的公司被申请且被受理破产、被宣告资不抵债、解散、清算、结业、债

务重整、其主营业务或主要资产被第三方接管、连续30天无法从事日常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均由受让方享有及承担。但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因甲方未根据

协议约定取得乙方事先书面同意，擅自批准标的公司从事相关事项，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亏损由

甲方承担。 

6.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集发物流与招商港口就招商国科 13.2563%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主体 

转让方（甲方）：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乙方）：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及转让标的 



本协议的标的公司为招商国科，注册资本8,784.8234万元人民币，股东全部实缴注册资本，

其中由甲方持股13.2563%，对应实缴金额为1,164.54万元。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

持有的招商国科13.2563%的股权。 

3.股权转让的数量及价格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7日出具的《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

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3）第090046号），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

25,508.85万元。以标的公司评估值为参照根据，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按评估值转让，招商国

科13.2563%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3,381.53万元人民币。 

甲方同意将持有招商国科13.2563%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1,164.54万元），总价款为

3,381.53万元，转让给乙方。 

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经甲方申请，于2023年7月7日获得甲方实施产权转让的批准主体的批

准，同意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依法转让给乙方。 

4.支付方式及转让税费 

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总价款的90%，即人民币3,043.38万元以银行转账

方式支付至甲方账户。 

在乙方依照前款约定支付转让价款后30日内，甲方应协助乙方到招商国科登记机关办理变

更手续。办理完成工商变更后10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付剩余的10%，即人民币338.15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各方各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缴纳。 

5.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所涉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交割日（以下简称“交割

日”）。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公司及其资产负

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的正常经营，标的公司在该期间内出现任何

重大不利影响的，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重大不利影响指标的公司被申请且被

受理破产、被宣告资不抵债、解散、清算、结业、债务重整、其主营业务或主要资产被第三方

接管、连续30天无法从事日常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均由受让方享有及承担。但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因甲方未根据

协议约定取得乙方事先书面同意，擅自批准标的公司从事相关事项，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亏损由

甲方承担。 

6.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收购港信科技股权、DPN股权及本公司的子公司转让招商国科股权主要是基于公司

的战略发展需要。目前，辽港股份处于战略转型发展期和港口主业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

数字化赋能港口主业发展，需要强有力的 IT 团队支持“数字辽港”、智慧港口建设。招商国

科现行的股权结构已难以满足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为进一步保证本公司及招商港口的数字

化业务健康发展，经双方协商研究，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对招商国科等 IT 公司进行重组。重组

后，本公司将以新思路、新举措、新观点、新发展为指导，打造自己的 IT 业务板块。按照本

公司产业发展实际，围绕智慧港口、智慧物流、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聚焦赋能辽港股份主

业，全力做好本公司产业数字化发展，促进本公司主业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并抓住辽宁省

各级政府对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集团”）承担省、市公共信息平台界面任

务的机遇，获取更大发展空间。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重大变化。 

    本次公司交易对手招商国科、招商港口为辽港股份关联方，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

关系；不涉及高层人事变动计划；招商国科核心业务范围在招商港口旗下码头，DPN和港信科

技核心业务范围在公司控股股东辽港集团旗下码头，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港信科技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DPN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辽港股

份将不再持有招商国科的股权并拥有自有 IT团队,将有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和“数字辽

港”的战略规划。 

 



 

七、过去十二个月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参与本次交易各方与协议其他方进行的同类交易金额13,545.24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公司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本公司收购港信科技、DPN股权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大港集箱、集发物流转让招商国

科股权主要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以服务好主业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公司自身情况、经营

规划等而作出的，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利益。 

（三）本次交易经过专业机构评估，评估价值公平合理、公正客观，定价公允合理，遵循

了一般商业条款，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 董事会决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年第 1次会议决议暨记录； 

(四) 《招商国科与辽港股份就港信科技 100%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五) 《招商国科与辽港股份就 DPN79.03%股份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六) 《大港集箱与招商港口就招商国科 22.3779%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七) 《集发物流与招商港口就招商国科 13.2563%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八)   《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连报(审)字(23)第 S00004

号）； 

(九)   《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连报(审)字(23)第

S00003 号）； 

(十)   《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德师深圳报（审）字（23）

第 S00014号）； 

(十一)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

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营口港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2023）第 090034 号）； 

(十二)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

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大连口岸物流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

报字（2023）第 090040号）； 

(十三)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

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招商局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2023）第 090046 号）。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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